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用印申請表
[bookmark: _GoBack]依據112年8月16日高師大秘字第1121006818號函辦理
	申請用印類別（可複選）

	□學校印信  □校長簽字章  □騎縫章  □校對章     
□校長英文簽字章      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
	請至文書組用印

	□校長私章  □校長職名章  
	請至秘書室用印

	用印文件名稱：
	份數：

	用途具體說明：

	文件起訖文號：

	文件類型勾選
（A、B類由所屬院長/處長/室或中心主任二層決行，C、D類由校長決行）

	□Ａ類
	各類證書、證明書、聘函、獎狀及感謝狀等

	□Ｂ類
	經簽准二層決行之制式化同類文件（如有修正應再簽准）

	□Ｃ類
	各類委託/補助計畫之契約/合約書、策略聯盟協議書
（□已附「會辦研發處/主計室之簽准公文」）

	□Ｄ類
	其他文件:

	單位
	
	申請人
	職章:

分機：
	申請日期
	


	各級單主管(請核章至一級單位)
	
	加會單位
	

	校長
（AB類免核）
	



備註：
1、學校印信、校長印章均對外代表學校，用印文件請切實核對，以維護校譽及本校權益。
2、契約/申請書等文件用印後將發生法律效力，請申請單位各層級負責人/計畫主持人等切實檢視，如發生爭議應承擔優先處理之責。
3、已簽准用印之文件，可免填此表（公文請配合上述決行層級/應會辦單位）。
4、若以影本申請用印，須由原文件核發單位加註「核與正本相符」並核章。
5、若需領取印信拓摸，請專簽校長核准後至文書組領取，並配合辧理後續報教育部事宜。
